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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工商〔2017〕20号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六部门关于在

全省统一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

改革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局）、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务主管部门、检验检疫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7〕54号）要求，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我省统一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的重要意义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是指，在全面实施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和个体工商户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基础上，将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使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即能达到预定可生产经营状态。涉企证照事项是指涉及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等有关事项和各类证照。

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对建立程序更为便利、内容更为完善、流程更为优化、资源更为集约的市场准入新模式，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创设的制度性成本，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重塑营商环境广东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协作、全力以赴，确保我省“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如期实施。

二、统一规范“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

（一）统一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

1．改革时间。自2017年9月1日起，全省统一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由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以下简称“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2．改革内容。在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及其分支机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的基础上，再整合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原产地证申领企业备案登记；在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的基础上，再整合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被整合证照不再发放（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申请的除外）。

3．登记机关。改革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换发营业执照的，由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直接依法核发、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4．登记信息公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上公示。

（二）做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的过渡衔接工作。

1．登记规范衔接。“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的登记条件、登记程序、登记申请文书材料规范以及营业执照样式不变，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五证合一”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改革相同。

2．改革前已领取“一照一码”营业执照衔接。改革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按照“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登记模式、个体工商户按照“两证整合”模式领取“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无需重新申办“多证合一”登记，由登记机关与被整合涉企证照事项主管部门进行信息对接。
3．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原营业执照失效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律使用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换发的营业执照不再有效。

对个体工商户不强制换照，未取得“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2018年1月1日后原营业执照继续有效，相关涉企证照事项按原有方式继续办理。
（三）协同做好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

1．信息共享方式。商务、检验检疫部门等采用国家统一信息系统的，相关信息通过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进行数据交换；住房公积金缴存等暂未实现本系统全省信息归集的，通过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与各地共享平台进行对接，由各地共享平台将数据分发至相关业务部门。
2. 原备案管理信息采集。依托省网上办事大厅开发“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备案管理信息申报相关应用。对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原产地证申领企业备案登记等需要采集的管理信息，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企业”）在办理工商登记后，自行登录省网上办事大厅补充申报。省网上办事大厅通过法人及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动将工商登记信息与企业补充申报的信息进行关联，无需重复填报信息、重复提交材料，相关信息自动推送至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由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审定或确认接收。

3．信息化保障。省工商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信息中心）牵头制定信息共享相关技术方案，各相关部门配合。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信息中心）负责开发完善省网上办事大厅“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备案管理信息申报相关应用、升级完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各相关部门配合。原证照应用部门要及时做好与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信息对接，确保“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四）确保“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互通互认。

各相关部门要在各自的领域认可、使用和推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避免在新旧证照衔接中给企业带来不便。对已领取“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企业在办理相关业务时，不再要求其提供被整合证照；对企业凭原证照、备案回执办理的许可、备案等，相关部门不要求企业因换领“一照一码”营业执照而再行办理原证照登记、备案手续。被整合涉企证照事项信息发生变化的，企业既可到原证照事项管理部门办理信息更新手续，也可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更新相关信息。
三、强化“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保障

各地有关部门要向当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报告，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组织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
　　　　委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中直驻粤有关单位，省档案局。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佛山市顺德区
　　　　人民政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深圳检验检疫局、珠海检验检疫局、人民

　　　　银行广州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8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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